
证券代码:600132� � �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 2013-046号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关于要约收购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公告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要约

收购报告书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3]1364

号

),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嘉士伯香港”或“收购

人”

)

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公告了《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

宣布自

2013

年

11

月

5

日起向

除嘉士伯香港和嘉士伯重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嘉士伯重庆”

)

以外的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重

庆啤酒”

)

股东发出部分收购要约

,

要约收购期限为

2013

年

11

月

5

日至

2013

年

12

月

4

日。

目前

,

要约收购期限已经届满。 现将本次要约收购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要约收购基本情况

1

、要约收购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前

,

嘉士伯基金会通过其间接控制的子公司嘉士伯重庆和嘉士伯香港合计持有重庆啤酒

29.71%

的股份

(

分别为

17.46%

和

12.25%),

是重庆啤酒的实际控制人。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旨在进一步加强嘉士伯对重庆啤酒的战略投资

,

基于嘉士伯对中国啤酒市场的良

好预期

,

收购人希望进一步增持其在重庆啤酒的股份数量

,

并相信此次收购将有助于深化双方的合作

,

进一

步提升重庆啤酒公司价值及对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回报。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重庆啤酒上市地位为目的。

2

、要约收购重庆啤酒股份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重庆啤酒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

流通股

２０

元

／

股

１４６

，

５８８

，

１３６

股

３０．２９％

3

、要约收购股份的支付方式

:

现金支付

4

、要约收购期限

:

自

2013

年

11

月

5

日至

2013

年

12

月

4

日

5

、要约收购编码

:706028

二、本次要约收购的信息披露

1

、收购人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

,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公告了《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关于要约收购重庆啤

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申报公告》等文件

,

并于

2013

年

11

月

5

日开始实施本次要约收购。

2

、重庆啤酒董事会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

,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公告了《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嘉士伯啤酒厂香港

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报告书》。

3

、收购人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

2013

年

11

月

26

日和

2013

年

12

月

2

日

,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分别三次公告了收购人要约收

购重庆啤酒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4

、收购人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本要约收购期内每日在其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公告前一交易

日的预受和撤回预受要约股份数量以及要约期内累计净预受要约股份数量及股份比例。

三、本次要约收购的结果

截至

2013

年

12

月

4

日

,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统计

,

在

2013

年

11

月

5

日至

2013

年

12

月

4

日要约收购期限内

,

预受要约股份共计

201,759,354

股

,

撤回预受要约股份共计

6,938,535

股

,

最终重庆啤酒股东的

5,914

个账户

,

共计

194,820,819

股股份接受收购

人发出的收购要约。

四、关于本次预受要约股数超过预定收购数量的处理方案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

对于本次部分要约中最终预受要约股数超过收购人收购数

146,

588,136

股的情形

,

收购人拟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

计算公式如下

: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

=

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

×(

本次要约的预定收购数量

÷

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

)

=

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

×(146,588,136÷194,820,819)

=

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

×75.24%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证券

发行人业务指南》中的零碎股处理方法处理。具体方案为

:

因要约收购比例形成的零碎股份

(

即不足

1

股的零

碎股

)

按小数位数量从大到小排序

,

小数位数量相同的随机排序

,

小数位数量小的循环进位给小数位数量大

的股东

,

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

1

股。

因为超额预受

,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最终收购股份数量为

146,588,136

股

,

超过预定收购比例股份解除

临时保管事宜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开始办理。

特此公告。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6日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名称

: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重庆啤酒

股票代码

: 600132

信息披露义务人

:

重庆啤酒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通讯地址

:

重庆市渝北区恒山东路

9

号

股份变动性质

:

减少

签署日期

:2013

年

12

月

5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所持有的重庆啤酒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决策机构全体成员共同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本报告书中

,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啤集团 指 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轻纺控股 指 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

上市公司、重庆啤酒、目标

公司

指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嘉士伯香港 指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指

指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让

１５．０５％

的重庆啤酒股

权给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的行为

股份转让锁定协议 指

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股份的股份转让锁定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公司名称

:

重庆啤酒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重庆市渝北区恒山东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

:

刘明朗

注册资本

:27,315.2037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500000000002356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制造、销售啤酒

(

以上经营范围仅限有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

)

、啤酒设备及啤酒用包装

,

印刷

品

,

房地产开发

(

按资质证书核定项目从事经营

),

啤酒技术服务

,

房屋租赁。

经营期限

:

永久存续

税务登记证号码

:

渝税字

500905202872632

号

主要股东姓名

:

重庆轻纺控股

(

集团

)

公司

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他国

或地区的居留

权

长期居住地

１

张文卿 董事长 中国 否 上海

２

谢英明 董事 中国 否 重庆

３

刘明朗

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

人

中国 否 重庆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拥有境内外上市公司

5%

及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拥有其他境内外上市公司

5%

及以上股份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身发展的需要。

二、未来计划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重庆啤酒

23,963,794

股

,

占其总股本的

4.95%

。

重啤集团计划未来减持本次接受要约后所剩余股份。 根据重啤集团与嘉士伯香港签订的《股份转让锁

定协议》

,

重啤集团有权利根据适用法律及重庆啤酒适用的上市公司股份交易规则

,

按照与要约价格同等的

价格向嘉士伯香港出售全部或部分剩余股份

,

且嘉士伯香港有义务按照上述价格自重啤集团购买该等剩余

股份

,

但前提是该等出售和购买应通过重啤集团按照下列时点启动的公开征集受让程序

(

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发布该等征集程序的公告为证

,

重啤集团应在该等程序启动后三日内书面通知嘉士伯香港

),

且嘉士伯香

港通过该等公开征集受让程序被选定为受让人

,

且该等出售和购买获得根据适用法律所需的国家权力机关

之批准或授权。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重庆啤酒权益变动的情况

本次变动前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重庆啤酒

96,794,240

股

,

占其总股本的

20.00%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重庆啤酒

23,963,794

股

,

占其总股本的

4.95%

。

二、权益变动方式

2013

年

3

月

4

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嘉士伯香港签署了《股份转让锁定协议》。

2013

年

12

月

4

日嘉士伯

香港要约收购重庆啤酒之要约收购期满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接受要约收购要约后最终转让了

72,830,446

股

重庆啤酒股份。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签署前

6

个月内

,

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重庆啤酒的股票。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重啤集团计划未来减持本次接受要约后所剩余股份。 根据重啤集团与嘉士伯香港签订的《股份转让锁

定协议》

,

重啤集团有权利根据适用法律及重庆啤酒适用的上市公司股份交易规则

,

按照与要约价格同等的

价格向嘉士伯香港出售全部或部分剩余股份

,

且嘉士伯香港有义务按照上述价格自重啤集团购买该等剩余

股份

,

但前提是该等出售和购买应通过重啤集团按照下列时点启动的公开征集受让程序

(

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发布该等征集程序的公告为证

,

重啤集团应在该等程序启动后三日内书面通知嘉士伯香港

),

且嘉士伯香

港通过该等公开征集受让程序被选定为受让人

,

且该等出售和购买获得根据适用法律所需的国家权力机关

之批准或授权。

除此之外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

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股份转让锁定协议》

四、本报告书文本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刘明朗

签署日期:2013�年 12�月 5日

附表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重庆市北部新区

股票简称 重庆啤酒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３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重庆市渝北区恒山东路

９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备注：信息披露义务人无

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备注： 本次权益变动

前，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为

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嘉士

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接受要约收购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９６

，

７９４

，

２４０

持股比例：

２０．０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减少

７２

，

８３０

，

４４６

变动比例：

１５．０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增持

是

□

否

√

备注：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拟继续减持所持剩余重庆啤酒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备注：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未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商务部反垄断局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出具了 《审查

决定通知》（商反垄审查函［

２０１３

］第

１３６

号），对嘉士伯香

港通过公开要约收购重庆啤酒部分股权的经营者集中案

不予禁止，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商务部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出具了 《商务部关于原则

同意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重庆啤酒股份有

限公司的批复》（商资批［

２０１３

］

１０１２

号），原则同意嘉士伯香

港要约收购重庆啤酒已发行上市的

１４６

，

５８８

，

１３６

股股份。

国务院国资委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出具了《关于重庆

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让所持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３

］

８４８

号），国务

院国资委原则同意重啤集团接受收购要约，以每股

２０

元

的价格将所持重庆啤酒的

９６

，

７９４

，

２４０

股股份转让给嘉

士伯香港。

填表说明

:

1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否”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

2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

3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4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刘明朗

签署日期:� 2013年 12月 5日

证券代码:002479� � �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2013-056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

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数量为

4,069,800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5516%;

解锁日

即上市流通日为

2013

年

12

月

11

日。

一、 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

、

2012

年

9

月

17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

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以下简称“草案”

),

拟以

6.82

元

/

股的授予价格向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

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等

105

人授予共计

600

万股限制性股票。

随后公司将完整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

、

2012

年

11

月

15

日

,

公司获悉报送的草案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3

、

2012

年

11

月

20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

案

)

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

以下简称“修订稿”

)

。

4

、

2012

年

12

月

6

日

,

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稿。

5

、

2012

年

12

月

11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

确定

2012

年

12

月

11

日为授予日

,

向激励对象授予相应额度的限制性股票。

6

、

2012

年

12

月

25

日

,

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

,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428,000,000

股增加至

434,000,000

股。

7

、

2013

年

3

月

28

日

,

公司实施了

2012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

,

以总股本

434,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7

股并派

3

元现金

,

公司总股本变为

737,800,000

股

,

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相应地调整为

10,200,000,

原授予价格调整为

3.83529

元

/

股。

8

、

2013

年

11

月

12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已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授予对象及授予价格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同意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翁

志荣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5,500

股。 回购注销后

,

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104

人

,

已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将调整为

10,174,500

股。 本次会议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

可解锁的议案》

,

同意

104

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

解锁数量为

4,069,800

股

,

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0.5516%

。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

一

)

第一个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

修订稿

),

自

2012

年

12

月

11

日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之日起

12

个月为第一个锁定期。 截至

2013

年

12

月

11

日

,

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锁定期已届满。

(

二

)

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

１

、富春环保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

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４

）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

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

３

、业绩考核条件：

（

１

）以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净

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

（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１％

；

（

３

）解锁日上一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且不得为负。

本计划计算业绩指标所用的净利润为合并报表

口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以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的孰低值为计算依据，净资产收益率为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确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２．３４

亿，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２．２９

亿， 根据

激励计划规定， 选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作为计算业绩考核的依据。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２９

亿， 高于

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

１．２９

亿，并且较

２０１１

年增长

２２．７１８７％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１２．１５％

。

综上，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实现满足解锁条件。

４

、根据《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考核结

果达到

７０

分及以上。

２０１２

年度，

１０４

名激励对象考核均合格， 满足解

锁条件。

综上所述

,

公司董事会认为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相关内

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董事会同意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

锁。

三、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

锁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

认为

:

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及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

修订稿

)

等的相关规定

,

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

,

且符合其他解锁条件

,

可解锁

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四、独立董事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

,

我们认为

,

本次董

事会关于确认并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104

名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的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共

4,069,800

股的决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1-3

号》及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

修订稿

)

等的相关规定

,

激励对象符合解锁条件

,

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五、 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

公司

104

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

,

满足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

同意公司为该

104

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期解锁手续。

六、 法律意见书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认为

,

公司限制性股票第一批

406.98

万股解锁已满足《激励计划修订稿》

规定的各项解锁条件

,

亦已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

符合《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修订

稿》等的规定

,

本次解锁合法有效。

七、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13

年

12

月

11

日。

2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数量为

4,069,800

股

,

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的

0.5516%;

3

、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104

名

;

4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序号 姓名 职务

现持有限制性股票

数（股）

第一期可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股）

剩余未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股）

１

吴斌 董事长

２

，

２９５

，

０００ ９１８

，

０００ １

，

３７７

，

０００

２

张忠梅 总经理

１

，

６２３

，

５００ ６４９

，

４００ ９７４

，

１００

３

吴伟民 执行副总经理

１

，

４２８

，

０００ ５７１

，

２００ ８５６

，

８００

４

孙春华 副总经理

２３８

，

０００ ９５

，

２００ １４２

，

８００

５

张杰

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２３８

，

０００ ９５

，

２００ １４２

，

８００

６

张岳平 副总经理

２３８

，

０００ ９５

，

２００ １４２

，

８００

７

骆琴明 财务总监

２３８

，

０００ ９５

，

２００ １４２

，

８００

８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及业务

人员（

９７

人）

３

，

８７６

，

０００ １

，

５５０

，

４００ ２

，

３２５

，

６００

合计

１０

，

１７４

，

５００ ４

，

０６９

，

８００ ６

，

１０４

，

７００

注

:1)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

激励对象中的董事长

(

吴斌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张忠梅、吴伟民、孙

春华、张杰、张岳平、骆琴明

)

每年可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2)

公司目前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总数为

10,200,000

股

,

限售人数为

105

人

,

其中

25,500

股为

已离职激励对象翁志荣所持股份数

,

待减资公告公示期满后将予以回购注销。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2月 5日

2013年 12 月 6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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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6� � � �证券简称：青青稞酒 公告编号：2013-049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控股孙公司收购美国 Sundown�

Ranch� LLC 公司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1

月

30

日披露了《全资控股孙公司收

购美国

Sundown Ranch LLC

公司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47

）， 具体公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美国西部时间

2013

年

12

月

4

日 （北京时间

2013

年

12

月

5

日）， 公司全资控股孙公司

Koko Nor

Corporation

与

Sundown Ranch LLC

签署商业地产购买协议。

备查文件：商业地产购买协议、美国纳帕县

2013-2014

资产税账单、主要设备清单。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024、200024� �证券简称：招商地产、招商局B� � �公告编号：【CMPD】2013－075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发行 5 亿元美元债券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12

月

5

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局置地

"

，股票代码：

978.HK

）

发布公告，招商局置地向机构投资者发行本金为

5

亿元美元的信用增强债券，信用增强方式为备用信用证，

债券期限为

5

年，票面利率为

4.021%

。

招商局置地已将上述债券发行详情披露于香港交易所指定网站

http://www.hkex.com.hk

，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Ο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418� � �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0

债券代码:112095� � � �债券简称:12康盛债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的书面通知，并于

2013

年

12

月

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

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陈汉

康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2,400

万元增资收购目标公司

80%

股权，并于增资完成一年后或合作双方同

意的其他时间以自有资金

600

万元收购目标公司剩余

20%

股权。

有关本次对外投资事项详见刊登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 保理融资期限不超

过

24

个月；保理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最终以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审批的额度

为准；保理融资利息和费用按照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适当浮动，具体费率由双方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418� � �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1

债券代码:112095� � � �债券简称:12康盛债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仅涉及冷凝器、蒸发器业务，不涉及其他业务。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为提高现有冷凝器、蒸发器（以下简称

"

两器

"

）

业务产能、延伸两器业务产业链，拟与青岛海尔数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尔数码

"

）开展合

作。 海尔数码拟将其所拥有的与两器产业相关的资产（

"

目标资产

"

）整合至海尔数码为本次合作之目的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海尔数码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600

万元，以下简称

"

目标公司

"

）名

下，目标资产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985

万元（不含增值税）。

上述整合完成后由本公司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收购，增资金额人民币

2,400

万元，增资后目标公司

成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出资额

2,4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80%

）。 本次增资收购完成之日起的一

年后或双方同意的其他日期，海尔数码有权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20%

股权转让给本公司，转让价款约定

为人民币

600

万元。

2

、

2013

年

12

月

5

日，公司与海尔数码就上述第

1

款所述事宜签订了《关于两器业务的资产投资框

架协议》。

3

、

2013

年

12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进行审议。

4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5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手为青岛海尔数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住所：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海尔工业园；注册资本：人民币

5,789,800

元；法定代表人：曹春华；企业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海尔数码由青岛海昌泰塑胶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49%

）、青岛海尔金塑制品有限公司

（持股

51%

）共同出资设立。 海尔数码的经营范围为：机器人、智能宠物、电子电器产品及模具、设备、零部

件、原材料的研发、制造、销售和相关服务；货物的进出口和技术的进出口。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拟设立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为本次合作目的拟设立目标公司名称：青岛海达盛冷凝器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局核准的名称

为准）；注册地址：青岛市辖区内；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

万元，由海尔数码出资

600

万元设立；经营范围：蒸发

器、冷凝器的研发、制造和销售（最终以工商局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目标公司的主要资产为与两器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办公设备、电子设备）、在建工程（机器设

备），工装模具。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的以

2013

年

11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 《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3]

第

804

号）， 该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

985.04

万元。

四、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交易各方

甲方：青岛海尔数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交易的路径

1

、甲方设立独资子公司

（

a

）为实现本协议之目的，甲方设立一家目标公司，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

万元；

（

b

）目标公司分别在合肥和重庆设立分公司，作为实现本次交易的平台公司。

2

、两器资产的收购

（

a

） 目标公司和

/

或其设立的分公司与甲方签署关于收购两器资产的 《资产收购协议》（

"

《资产收购协

议》

"

），以分别收购甲方拥有的两器资产。

上述资产为甲方拥有的与两器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办公设备、电子设备），在建工程（机器设

备

)

，工装器具。

（

b

）双方确认，根据评估目标公司收购甲方上述（

a

）款所述资产的价款为

2985

万元（不含增值税）。

3

、人员的安排

目标公司将自行安排两器业务所需员工。 同等条件下，在尊重员工意愿的基础上，目标公司安排原海尔

体系内所有两器业务相关人员。

4

、乙方对目标公司的增资

目标公司收购两器资产交割后的

10

日内，乙方应和甲方签署《增资协议》，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增资金

额为

2400

万元，并将甲方在目标公司股权稀释到

20%

。即乙方对目标公司的增资完成后，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的

20%

的股权；乙方持有目标公司

80%

的股权。

5

、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20%

股权的转让

（

a

）甲方的持股及转让

在乙方对目标公司的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的一年后或双方同意的其他日期， 甲方有权将其持

有的目标公司的

20%

股权（

"

目标股权

"

）转让给乙方。

（

b

）转让价款

双方同意，甲方转让该目标股权的对价为

600

万元（

"

股权转让款

"

）。

（

c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遵循框架协议的约定。

6

、税费承担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双方应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承担本次交易下各自所应承担的税费。

(

三

)

履约保证金

1

、本协议签署后的

5

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1000

万元作为乙方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履约保证金。

2

、如果乙方没有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甲方有权利没收该履约保证金。在甲方没收履

约保证金的情形发生时，双方应共同协商本协议的继续履行问题，除非甲方决定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3

、履约保证金中的

400

万元应在乙方向目标公司增资完毕后

10

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给乙方；剩余

600

万元应在乙方根据本协议第一条第

5

款规定向甲方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后

10

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给乙方。

（四）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且经乙方有权机构通过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加强和海尔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公司与优质客户的紧密度，同时能有

效扩大和提升公司两器业务的产销规模， 持续提高公司在家电制冷业务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具有重要意

义。

2

、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

2,400

万元增资收购目标公司

80%

的股权， 并于增资完成一年后或合作双方

同意的其他时间以自有资金

600

万元收购目标公司剩余

20%

股权。

3

、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收购后，本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和管理方能否确保业务整体的无缝承接，实现生产经营的平稳过

渡，以及家电（主要为冰箱）行业的波动，会对目标公司和上市公司营收和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

六、备查文件

1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

、《关于两器业务的资产投资框架协议》；

3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3]

第

804

号）。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998� � �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2013-53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获

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有条件审核

通过暨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12

月

5

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通知，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

2013

年第

43

次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 目前本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

文件，待收到正式核准文件后，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2

月

6

日开

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556� � �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0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

12

月

6

日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此次公司债券的发行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考虑到整体经济形势、债券市场变化以及公司资金需求与融资成本等因素，未在有效期内实施公司债券的相关

事宜。

经慎重考虑，公司决定取消此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210� � �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2013-053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对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决定自筹资金对公司全资

子公司飞马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飞马国际（香港）

"

）增加投资美元

1,500

万元，以配合国内业务

的开展，更好发挥飞马国际（香港）作为公司境外操作平台的作用。

（

2

）对外投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对飞马国际（香港）有

限公司投资的的议案》，并经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31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情

况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7

）、《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更正公告》（公告

编号：

2012-033

）及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4

）。

本项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进展情况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对飞马国际（香港）的增资后，公司即着手申报、办理境外增资事宜，在取得相

关部门的境外投资批文、办理增资项目外汇审批、香港公司注册处商业登记变更等相关事宜后，公司以自筹

资金增资飞马国际（香港）。 近日，上述增资相关商事变更手续办理完毕，飞马国际（香港）的注册资本由港币

100

万元增至港币

11,800

万元。

增资后，飞马国际（香港）其余商事登记注册信息没有变化。 公司仍持有飞马国际（香港）

100%

股权。

三、增资对象介绍

公司名称：飞马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住 所：香港新界荃湾杨屋道

168

号国际讯通中心

7

楼

03

室；

注册资本：港币

11,8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贸易、销售和服务等。（注：除部分许可经营项目企业需要申请从事外，香港地区不限制公

司的经营范围。 ）

四、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飞马国际（香港）为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是公司业务在境外的主要操作平台，随着公司资源行

业供应链业务的拓展，其作为境外操作平台的作用日显重要。 为适应业务的发展，公司计划增加对飞马

国际（香港）投资美元

1,500

万元，以配合国内业务的开展。

本次增资完成后，有利于优化子公司资产结构，提高子公司的整体实力，有助于公司业务的拓展，提

升公司国际市场的品牌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公司以自筹资金的方式增加对飞马国际（香港）的投资，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决议；

2

、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更正公告；

3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

、飞马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相关工商证照。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210� � �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2013-054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海外服务平台，充分利用国际贸易相关资源和优势，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深圳市

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飞马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飞马国际（香港）

"

）在塞舌尔共和国维多利亚市投资设立了一家全资子公司，公司名称：合冠国际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合冠国际

"

），注册资本：美元

100

万元。 飞马国际（香港）以自有资金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100%

。

近日，合冠国际相关商业注册手续已办理完毕，取得塞舌尔国际商务总局国际商业公司注册处颁发

的《公司注册证明书》（公司编号：

128380

）。

（

2

）对外投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对外投资的议案》以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项对外投资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

1

）投资设立出资方式

投资主体为飞马国际（香港），无其他出资主体，投资设立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美元

100

万元，全部来自

飞马国际（香港）自有资金。 截至目前，投资的资金尚未投入，公司将会根据实际的业务和经营情况投入。

（

2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合冠国际有限公司（英文名：

UNI-TOPS INTERNATIONAL LIMITED

）；

注册地址：

103 Sham Peng Tong Plaza, Victoria, Mahe, Seychelles.

；

注册资本：美元

100

万元；

企业性质：国际商业公司（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any

）；

经营范围：根据塞舌尔共和国相关法律，除不得从事《金融机构法（

2004

年）》规定的银行业，《国际企业

服务供应商法（

2003

年）》规定的国际企业服务、国际信托服务或基金服务，保险或再保险业务外，公司可以

从事任何合法商业活动。 （

The objects of the company are to engage in any act or activity that is not pro－

hibited under any law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in Seychelles,provided that the company shall not carry

on banking as defined in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ct,2004,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ervices,international

trustee services or foundation services as defin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Services Providers Act,2003,

insurance or reinsurance business.

）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项对外投资事项为飞马国际（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

1

）投资的目的

设立合冠国际是为了进一步完善海外服务平台，充分利用国际贸易相关资源和优势，围绕公司发展战略

拓展公司海外采购销售网络，提升公司业务核心竞争力。

（

2

）存在的风险

塞舌尔共和国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文化特征均与中国存在较大区别，子公司需要尽快熟悉并适

应塞舌尔共和国的商业和文化环境，遵照塞舌尔共和国的法律及商业规则开展经营活动。

面对当前全球经济的诸多不确定性，投资设立子公司将面临进入时机、市场变化等风险，同时也面临子

公司经营团队管理能力及稳定性的风险。

基于上述风险，公司将积极加强投资决策与风险管控机制，不断完善投资及管理流程，提升公司竞争力

和抗风险能力，建立恰当的考核和激励办法，以有效防范风险。

（

3

）对公司的影响

设立合冠国际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海外服务平台，促进公司与国际市场的交流与合作，及时获取海外市场

的最新动态， 提升公司国际市场的品牌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 为公司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有利条

件。

本次对外投资全部资金来源于飞马国际（香港）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1

、合冠国际有限公司相关工商证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210� � �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2013-055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完成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7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并经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6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决定将节余的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具体情况详见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2

）、《关于完成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4

）及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3-044

）。

日前， 公司已完成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入公司结算账户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并办理了公司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南山支行 （现更名为平安银行深圳后海支行）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账号：

11005771239208

）、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科 苑 支 行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账 户 （账 号 ：

4420151520005900221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中心区支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

79080155260000051

）

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

810904173108092001

）共四个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的注销手续。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与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南山支行（现更名为平安银行深圳

后海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苑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中心区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终止。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